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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洗錢防制法在 2023年新增獨立的刑罰規定，開始對無正當理由收集或

交付帳戶之行為加以處罰。這 2個行為的可罰性，取決於各該收集或交付帳

戶行為是否屬於無正當理由的情形。然而，立法理由並未具體詮釋正當理由

的內涵。基於此一動機，本文嘗試針對此一正當理由要素深入探討，找尋其

體系定位與具體解釋的方向。為達成此一目的，本文首先確認洗錢防制法交

付帳戶罪的犯罪性質屬於風險犯，而正當理由要素的任務，正是為了限定此

一風險犯的適用範圍，使其不至於過度處罰。其次，本文層層耙梳了正當理

由要素的體系定位與規範性質，將其歸類為一種規範性構成要件要素，並具

有評價整體交付帳戶行為不法的關鍵作用。只是正當理由要素的內涵仍極為

不明，本文因而借用社會相當性的概念，分別從職業相當性、親屬間的合規

財產秩序貫徹與容許風險等角度，將在此的正當理由要素予以具體解釋。至

於主觀故意部分，本文則要求行為人不只應認識到其交付帳戶行為欠缺正當

理由的相關事實，更應認識到可能遭不特定人濫用的非典型風險，並且對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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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具有意欲。最後本文也期望，上述解釋能有效限縮此一規定的適用範圍，

並呼籲立法者未來避免使用風險犯建構新入罪化的構成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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